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文件


华证呈字〔202X〕XX号


关于报备李某某任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报告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：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2025年6月16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赵某某等任免职的请示》，决定XX任XX分公司/营业部负责人职务。任免事项自20XX年XX月XX日起生效。
某某自20XX年XX月参加工作进入我公司，曾在公司多个部门工作，20XX年XX月任某某分公司副总经理，20XX年XX月兼任某某证券营业部总经理，熟悉公司战略发展和某某机构的情况。拥有超过XX年以上证券从业经验。
经公司核查，某某为人诚实信用、品行良好，廉洁自律。截止目前，未发现该同志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未发现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纪律处罚和党内处分等情况。符合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关于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条件，不存在不得担任证券公司XX部/分公司/营业部XXX职务的情形。
根据相关监管要求，现将相关备案材料呈报贵局。
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1.执委会会议纪要
2.任职情况备案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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